
【法院】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关键词】

智慧执行 三级联动机制

【执行要点】

依托三级联动机制破解跨区域执行难点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

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案情】

申请执行人： 某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吉买盛公司”）

被执行人： 上海某超市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超市公司”）

原告吉买盛公司诉被告超市公司不正当

竞争纠纷案，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以下

简称 “徐汇法院”） 于 2019年 1月 21日作

出的 （2018） 沪 0104民初 11405号民事判

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该民事判决书明确：

一、 被告超市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

侵害原告吉买盛公司“吉买盛 GMS” 服务

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 被告超市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吉买

盛公司经济损失 80万元、 合理开支 1.6万

元； 三、 被告超市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十日内在 《新闻晨报》 （非中缝版面） 上

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等。

因被告超市公司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原告吉买盛公司向徐汇法院申请

执行。 立案后， 执行法官通知超市公司到法

院， 其表示已停止侵害“吉买盛 GMS” 服

务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将大卖场侵权的

招牌、 标识等全部拆除， 但无支付能力赔偿

经济损失。 之所以未在 《新闻晨报》 上刊登

声明消除影响， 系因吉买盛公司不要求登

报。 此后， 执行法官一方面通过网络执行查

控系统， 查明被执行人名下并无存款、 车

辆、 不动产、 有价证券等可供执行的财产，

另一方面至被执行人经营地松江区车墩镇进

行实地调查， 查明大卖场共两层， 经营面积

逾五千平方米， 被执行人对外仍旧在使用“吉

买盛 GMS” 服务名称， 店招、 购物指示牌、

商品价目标签、 广告单、 商场广播等， 被执行

人对法院故意隐瞒了上述情况， 试图拖延履行

生效判决的义务。

针对上述情况， 执行法院召开专业法官会

议， 充分考虑大卖场内部人流量大、 在售商品

多、 周边环境复杂等特点， 围绕停止侵权行为

和金钱给付义务两项执行内容， 精细研判、 制

定多套预案及应急措施。 执行当日， 法院 20

多名干警赶赴大卖场， 并在线联络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指挥中心， 由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

院、 松江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派员协助， 按照执

行预案， 第一时间控制场地及相关人员， 拆除

侵权店招、 购物指示牌及数万个商品价目标签

等。 执行过程中， 执行法官充分释明法律规

定， 疏导相关人员情绪， 避免引发矛盾冲突。

同时， 法院引入公证力量参与执行， 完成现场

物品清点、 登记、 录像等， 执行法官据此制作

查封扣押清单、 告知笔录。 另有多家新闻媒体

对现场执行情况进行了拍摄、 跟踪报道。 通过

高效、 有序的联动执行， 所有侵害吉买盛服务

名称的标牌、 标识等均被拆除， 且申请执行人

与被执行人现场就赔偿金额达成和解， 并全

额履行完毕。 在法律的威慑之下， 被执行人

主动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 至此， 该案顺利

执结。

【评析】

早在 2016 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即已

印发 《关于执行工作统一管理、 统一指挥、

统一协调的若干意见 （试行）》， 在全市各级

法院成立执行指挥中心， 负责执行工作的日

常指挥、 应急指挥、 专项行动、 力量调度等

统一指挥工作， 并同步加快信息化建设， 不

断优化互联互通、 安全高速的业务专网网络

环境。 本案中， 考虑到强制执行可能引发不

稳定以及其他可能引起关注的重大、 紧急情

况， 执行法院直接报告高院执行指挥中心，

由高院执行指挥中统一调度、 使用跨区域法

院的执行力量、 执行司法警察和执行装备。

执行法院全程依靠高清双向、 互联互通的音

视频系统， 对整体执行同步跟进， 实现了指

挥中心对执行现场的监督、 指挥、 调度， 工

作效率大幅提高。 本案依托三级联动机制顺

利执结， 对于类似跨区域执行案件的处理具

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撰稿人： 胡琼天）

B2 案件写真 2020 年 ２ 月 5 日 星期三

上海法院2019年度破解“执行难”十大典型案例

千亩土地妥善腾退 无人机帮忙

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www.shfzb.com.cn

【法院】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关键词】

无人机 执行异议 司法拘留

【执行要点】

1.无人机测地形， 突破腾退障碍

2.引导执行异议， 兼顾公平正义

3.巧用司法拘留， 彰显司法权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

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

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

条。

【案情】

申请执行人： 上海市某园区开发有限公

司

被执行人： 北京某种子苗木科技推广有

限公司

原告上海市某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开发公司） 诉被告北京某种子苗木

科技推广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种子公司 ）

土地租赁合同纠纷，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

院 （以下简称崇明法院 ） 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作出 （2017） 沪 0151 民初 3322 号、

（2017） 沪 0151 民初 3324 号民事判决书，

两?判决书明确： 被告种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合计近 4000 亩土地

予以腾退， 返还原告开发公司并支付使用

费。 种子公司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以下简称二中院 ）， 二中院维持原

判。

因被告种子公司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原告开发公司向崇明法院申请执

行。 执行中， 崇明法院针对本案腾退土地面

积广， 土地使用情况复杂的现状使用无人机

进行测绘， 提高执行效率。 案外人乌某、 管

某、 龚某、 王某、 黄某先后提出执行异议，

以其是腾退土地实际承租人为由阻却执行，

执行异议经崇明法院裁定驳回异议申请。 后

案外人申请复议， 二中院裁定驳回复议申请

后案外人仍拒不腾退。 执行法官约谈案外

人， 释法明理后仍有案外人执迷不悟， 执行法

官宣布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施， 树立法律权

威， 其他案外人纷纷承诺于 2019 年 10 月底前

腾退完毕。

【评析】

1．无人机测地形， 突破腾退障碍

开发公司所属黄瓜沙土地共有 5868.36

亩， 其中 5458.36 亩经由三份土地租赁合同租

给种子公司有偿使用 ， 其中约 4000 亩系

（ 2017） 沪 0151 民初 3322 号 、 （ 2017） 沪

0151 民初 332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需腾退并返

还的土地。

经调查， 涉案土地的使用较为复杂， 存在

林木、 农田、 水面等且具体分布较难确定 ，

对于这样一片大面积的土地 ， 传统的测绘 、

拍摄手段难以有效运用。 如何准确地掌握该

片土地的现状， 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一道

难题。 针对本案的特殊情况， 执行法官决定

利用无人机对该地块的整体概貌与细节进行

摄影摄像。 通过无人机传输的画面， 对土地

的现状进行了抓拍、 录像， 得到了较为详实

的土地资料， 整个取证过程仅花费十多分钟，

为下一步强制腾退土地奠定了基础。 通过无

人机对涉案土地现场进行航拍， 是上海崇明

法院利用高科技手段、 创新执行方式， 破解

执行难的一次积极探索， 进一步提高了法院执

行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提高执行效率， 助力破

解执行难题。

2．引导执行异议， 兼顾公平正义

执行中， 执行法官前往涉案土地现场进行

强制执行告知并张贴执行公告， 乌某等案外人

拒不配合法院的腾退工作， 认为其从种子公司

转租了部分涉案水面， 用于养殖水产， 租期未

到， 法院的强制执行会造成案外人投资损失，

需要经济补偿， 执行法官引导案外人向该院执

行裁判庭提出执行异议。

3．巧用司法拘留， 彰显司法权威

案外人的异议未得到崇明法院及二中院的

支持， 亦不配合崇明法院开展腾退工作。 执行

法官传唤乌某等五个案外人至该院说明情况。

执行法官对其释法明理， 告知其执行异议已被

驳回， 配合法院腾退土地，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是其法定义务， 租赁合同是案外人与种子公司

签订， 经济损失等应由案外人另行起诉种子公

司， 而非阻挠本案正常执行。 乌某表示腾退事

宜需要和其他投资人商量， 未得到经济补偿，

无法承诺腾退事宜。 针对案外人执迷不悟， 不

配合法院执行的情况， 执行法官当即对乌某采

取拘留措施。 其余四个案外人在此高压态势下

纷纷承诺于 2019 年 10 月底前腾退养殖物、 水

泵等附属设施。 事后乌某对自己不配合法院执

行的错误行为后悔不已， 请求法院谅解并写下

检讨书。

（撰稿人： 胡春）

案例五

上海市某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北京某种子苗木科技推广有限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例六

某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上海某超市管理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三统一执行工作机制在破解执行难中的实践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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